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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

发展
,

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日

益密不可分
。

借助于知识产权
,

特别是

专利权保护的新技术
,

是制订新的技

术标准的前提和基础
。

而技术标准是

发展技术的规则和基本依据
。

技术标

准本身原应属于公有领域
,

公之于众
,

提供给相关行业参考
、

采用
、

执行
,

有

些甚至要强制执行
。

知识产权所保护

的客体
,

属于专有领域
,

两者之间有着

根本区别
。

近些年来
,

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
,

那就是把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
结合

,

形成新的技术垄断联盟
,

借助于

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
,

强化柑关知识

产权的保护
,

借助于知识产权的专有

性 又称垄断性 去实现对某些技术标

准事实上的垄断
,

以追求最大经济利

益
。

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标准结合
,

给我们产业界
,

尤其是 产业界提出

一个很现实的问题
,

也给法学界
,

特别

是知识产权法学界提出一个新的课题
,

值得我们共同去关注和研究
。

面对这一现实问题
,

我们的企业

应该如何应对
。

笔者提出 以下建议

上的行业标准
,

本身难度就是相当大

的
,

更不要说形成国际标准
。

这对于国

内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是难于实现的
。

在这里笔者提出此项建议
,

目 的在于

促使社会各界树立起一种意识
、

那就

是重视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相结合的

意识
‘

在一个企业制定 自己的企业标

准时
,

应该有这种意识
,

在一个行业制

定 自己的行业标准时
,

应该有这种意

识
,

在一个国家制定 自己的国家标准

时
,

更应该有这种意识
。

采月技术标淮应充分注
‘言其中涉及的知识产 权

艘防卦壁术标淮应尽可能
结合自己的知识产权

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开发
、

创新的投人
,

力求 占有具有 自主知识

产权的核心技术
,

在此基础上制定 自

己的技术标准
,

将其做大
、

做强
,

逐步

形成事实上的行业标准
,

甚至国家标

准
、

国际标准
。

如大唐电信那样代表我

国提出 一 标准
,

被国际电

联 接纳并成为世界三大主流

标准之一
。

标准制订的前提是技术实力
,

投

有强大的开发实力和技术创新实力
,

一个企业是难以参与标准的制订的
。

熬攒姗
而是要争取在 项标准中占有 自己岭

一席之地
,

这种参与权是依靠企业在

标准 中所拥有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
,

主要是技术专利来体现的
。

将一个企业制定的标准形成事实

对于国内绝大多数企业而言
,

更

为现实的问题不是制定 自己的技术标
准

,

而是如何合法地采用国际标准和

国外先进标准
。

在学习
、

引进
,

消化
、

吸收国外先

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
,

技术标准是 一

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
。

应该彻底改

变这样一种传统观念
,

即所有技术标

准都是属于公有领域的
,

可黔不受任

何制约和限制自由使用
。

应该充分认

识到
,

在现代社会现实中
,

技术标准已

经与知识产权间题密不可分公提到技

术
,

首先应该想到相关的技术标准 特

别是其中的 “
私有协议与

,

提到技术标

准
,

首先应该想到可能涉及到的知识

产权
。

在我们引进一项先进技术或新产

品时
,

首先应该把有关的技术标准戈特

别是其中的
“

私有协议
”

和知识产权
的状况及问题搞清楚

。

再做出正确的

决策
。

例如
,

这些技术标准 特别是其

中的
‘ ,

私有协议
”

和知识产权属于谁
,

是否可以回避或替代
,

如果不能回避

或替代
,

取得合法许可使用的条件
、

途

径是什么等
。

一定要在解决能够合法
‘

利用有关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问题之

后
,

再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投人和操作
,

切忌不顾侵权后果的盲目使用行为
,

造成侵权事实以后
,

被迫承担损害赔

偿的苦果
,

给 自已的经济利益和商业

信誉带来巨大损失
。

标准
,

还是行业标准
、

企业标准
,

不管

是法定标准
,

还是事实标准 ,

从某种意

义卜讲
,

可以视为是技术管理范围 内

的法律规范
,

是规范产品和工艺规则
,

在相应的区域内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
。

技术标准应该也必须受到技术法律规

范的制约和限制 , 也就是说
,

技术标准

的制定和实施
,

必须遵纪守法
,

不能违

法
。

的 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

对标准和技术法规分别做出明

确定义 技术法规是指
“

规定强制执行

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
、

包括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
‘

该

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
、

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
、

符号
、

包

装
、

标志或标签要求
。 ”

标准是指
“

经
公认机构批准的

,

规定非强制执行的
、

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

和生产方法的规则
、

指南或特性的文

件
。

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

于产品
、

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
、

符号
、

包装
、

标志或标签要求
。 ”

依据

的解释性说明
, “

就本协定而言
,

标准被定 义为自愿的
,

技术法规被定

义为强制性文件
。 ”

这里所定义的
“

技

术法规
”

与通常所讲的
“

技术法规
,

含

义尽管不尽相同
,

但可以说明一个问

题
,

标准不能与具有强制性的
“

技术法

规
如

相冲突
。

在 , 的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》

中
,

在各国所制定的标准化法

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
,

都对标准的制

定
、

实施
、

监督和管理应该遵守的基本

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
。

这也是技术标

准必须遵守的准则
。

在企业的技术标准的管理中
,

应

该充分注意与技术法规衔接
、

结合
,

学

会利用柑关法律法规来维护 自己的合

法权利
,

制止他人对技术标准的滥用
。

标准匀产权
标淮化雇黔塑 与知识产 权

耀戮理继立该密像结合

经济
协
时代到来之前

,

企业早已存在标

准化管理
,

与产品管理
、

工艺管理
、

质

量管理
、

科技情报管理一样
,

作为企业

技术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包括

新产品审查
、

产品 图样审查和产品技

术文件审查在内的标准化审查
,

是进

行产品和工艺设计定型
、

生产定型审

查必不可少的内容
。

在知识经济
、

新经济时代
,

产品或

技术成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
,

也赋

予技术标准许多新的含义
,

流行的说

法就是
“

技术专利化 —专利标准化一

一标准垄断化与许可化
”

已经成为 种

新的潮流
, ’‘

三流企业卖 力气
,

二流企

业卖产品
,

一流企业卖技术
,

超
一

流企

业卖标准
” 、

技术标准成为一种进行技

术垄断和市场竞 争的新手段
,

也成为

规则所允许的一种非关税壁垒措

施
,

同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企业竟

争能力的重要尺度
,

其重要性 日益 家

著
。

应该说
,

是新经济时代的要求
,

是

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紧密结合
,

赋

予技术标准新的历史使命
。

知识产权管理是伴随着知识产权

保护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管

理
,

对于中国企 业而言
,

还是一种较新

的事物
,

大部分企业还没有设置此项

管理
,

不要说管理机构
,

连管理人员 也

没有
,

因为现代 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

制度不过只有 多年的历史 、

国外的大企业
,

特别是跨国公司
,

都有一套完备的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

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
, 、

汤姆

逊
、

三菱
、

日立
、

松下
、

富士通
、

东芝

佳能
、

飞利浦等
,

都是如此
,

甚至会出

现了象高通公司 这样专

门 以经营专利技术和技术标准作为主

业的专业公司
。

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结合
,

给

我们以启发
,

作为企业来讲
,

将标准化

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密切结合应该说

是明智之举
。

逮童视技术标淮与技术
淤法规的街接

、

配合

有人说
,

技术标准的出现是
‘

“

新经

济
”

时代发展的产物
,

这一说法值得商

榷
。

作为标准的产生已有几千年的历

史
,

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就是一个明显

的例证
。

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近代

标准化
,

也有 多年的历 史。

近代标

技术标准
,

不督息国际标准
、

国家 准化主要针对的就是技术标准
,

在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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